
关于长春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

2024年度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县 (市) 区教科所 (教研中心) 、直属单位：

根据《长春市教育科学“十四五 ”发展规划》《2024年

度长春市教育科研工作要点》相关规定，结合我市教育科学

研究发展实际，经长春市教育科学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决定，现开展长春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4年度课题申报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

究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锚定“质量”和“创新”时代主

题，坚持教育科研为教育决策服务、为教育改革服务、为教

育教学服务，加强以探索规律、破解难题、引领创新为目标

的实践研究，切实发挥教育科研对教育改革发展的引领、支

撑和驱动作用，进一步促进我市科研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专业

化成长，为全面提高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教育改革提供决

策咨询和智力支持。

二、课题性质



2024年度规划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实行

校、县区、市逐级审查制度。重点课题着重研究我市教

育改革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或实践问题，

需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学术性、辐射性， 由市里聘请

专家从申报课题中择优评定。原则上重点课题要进行现场

开题和现场结题。各地各校获批重点或一般课题立项数

及占比情况将作为长春市年度科研评价重要指标。

三、申报要求

1.在研课题的主持人均不能申报本年度课题。（包

括以“长春市教育科学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立项的

规划课题和专项课题）

2.除课题主持1人外，课题组成员原则上限定9人。

3.各县 (市) 区教科所 (教研中心) 、直属单位要

做好辖区或学校课题申报指导工作，严格组织课题初评，

根据长春市“十四五”规划课题指南，指导申报者自拟

题目，确保各地各校推荐的课题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

，提高课题申报质量，促进我市科研水平整体提升。

4.报送材料（采取线上报送的方式）：电子材料以

县区或直属校为单位将《汇总表》和《申请·评审书》统

一打包，单位全称＋数量命名，电子版无需盖章。4月23

日之前发送至指定邮箱：37535749@qq.com，评审书纸质

版待立项合格后通知上交。



四、时间安排

1.县 (市) 区、直属单位

组织落实：3月25日-4月15日

报送时间：4月16日-4月23日

2.长春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教科办)

组织评审：4月24日-4月31日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昤 电话：0431-89151626

附件：1.《长春市教育科学2024年度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

2.《长春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年度课题申请

• 评审汇总表》

3.《长春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课题指南》

长春市教育科学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5 日

长春教育科学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25日印发


